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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 

参与人电子签名约定书（试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等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自律规则，电子签名约定人（即报价系统参与人，以下简称“约定人”）

愿意采用电子签名在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以下简称“报价系统”）

在线签署电子合同，就采用电子签名签署电子合同的有关事项签署本约定书： 

 

第一章 电子签名约定 

1. 约定人同意自签署本约定书之日起，在参与报价系统发行与转让私募产

品等各项业务过程中使用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约定人通过身份验证登陆报价系

统，确认同意接受相关电子合同或电子文书及电子信息（以下统称为“电子合

同”）的，视为签署该电子合同，与在纸质合同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双方无需另行签署纸质合同或文书。 

    2. 约定人应当登陆报价系统官方网站进行电子合同的签署，或根据报价系

统提供的数据电文传输方式进行电子合同的签署。 

3. 约定人应当妥善管理密码、第三方认证证书等身份验证信息，经约定人

身份验证登陆报价系统的所有操作视同约定人行为，约定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

法律后果。 

 

第二章 电子签名使用对象及范围 

1. 除根据本章第 4 条另有约定外，约定人同意在签署本约定书后，即与其

他已签署本约定书的报价系统参与人就电子签名达成约定协议，认可与其他已签

署本约定书的参与人使用电子签名在报价系统在线签约，并承担相关合同责任。  

2. 约定人承认在签署本约定书时，已明确知晓在签署本约定书之后，存在

增加新的报价系统参与人并签署本约定书的可能性。  

3. 除根据本章第 4 条另有约定外，约定人同意在签署本约定书后，与在本

约定人签署本约定之后签署本约定书的报价系统参与人就电子签名达成约定协

议，并遵守本约定书的规范。 

4. 约定人承认在签署本约定书时，已明确知晓可以在报价系统官方网站查

询中证资本市场发展监测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场监测中心”)公布的

有关报价系统参与人名单的公告。对于在约定人签署之前或之后签署本约定书的

其他报价系统参与人，约定人反对与该报价系统参与人达成有关电子签名约定协

议的，约定人应当在签署本约定书之后三个工作日内或者市场监测中心公布该报

价系统参与人名单的三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测中心和该报价系统参与人提出反

对与其达成有关电子签名约定协议的声明。在本约定书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反对

声明的，视为同意与该报价系统参与人达成有关电子签名约定协议。 

5. 约定人同意在签署本约定书后，按照本约定书约定的形式与其他签署本

约定书的报价系统参与人在报价系统在线签署电子合同，电子合同与在纸质合同

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6. 约定人在报价系统使用电子签名在线签署电子合同，应当保证由获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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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授权代表约定人签署合同的人员具体操作在报价系统在线签署电子合同的

业务。对于未获得约定人授权代表约定人签署合同的人员在报价系统在线签署的

电子合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认定其是否有效。 

7. 约定人同意遵照市场监测中心有关报价系统在线签约和参与人操作用户

权限管理等规定在报价系统开展在线签约业务，并申请领取用于在线签约业务的

数字证书。 

 

第三章 电子签名风险揭示 

约定人已详细阅读本章，了解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

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因此，以电子签名方

式签署合同除具有以书面方式签署合同的所有风险外，还充分了解和认识到其具

有以下风险： 

   1. 约定人在报价系统的账户密码泄露或参与人身份可能被仿冒； 

  2．由于互联网上存在黑客恶意攻击的可能性，互联网服务器可能会出现故

障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合同签署信息可能会出现错误或延迟； 

  3．约定人的上网设备及软件系统与所提供的网上交易系统不相匹配，无法

签署合同或合同签署失败； 

  4．约定人若不具备一定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无法签署合同

或合同签署失败； 

  5．约定人电脑系统感染电脑病毒或被非法入侵。 

  上述风险可能会导致约定人发生损失，约定人已经完全知晓并自愿承担上述

风险，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规定承担因签署合同产生的合同

责任，且承诺不因此而追究市场监测中心的任何责任。 

 

第四章 其他 

1. 本约定书自约定人签署之日起生效，本约定书自生效之日起对约定人有

约束力。 

2. 本约定书适用约定人在参与报价系统各项业务过程中使用电子合同、电

子签名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在报价系统签署资产管理合同等私募产品合同以及

签署场外金融衍生品主协议、补充协议、交易确认书、履约保障协议等衍生品交

易协议。 

3. 本约定书因有关事由终止的，约定人已经签署的电子合同或文书的效力

不受任何影响。 

4. 本约定书一式两份，由约定人与市场监测中心各自保存。 

 

 

                           

                          电子签名约定人：（加盖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